
南水审〔2026〕8号
南安市水利局关于南安市成功

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取水许可申请的批复

南安市成功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取水许可申请书》及《南安市官桥镇第二自来水厂供水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组织专家对《报告书》进行了评审，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编完善。经研究，我局基本同意该《报告书》地表水取水论证，现就你公司取水许可申请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与南安实康水务有限公司签订原水购买协议，从南安市沿海三镇供水工程这个水资源配置工程取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你公司属于水资源税纳税人，需依法申领取水许可证。

二、南安市官桥镇第二自来水厂供水工程项目位于该镇新圩村、塘上村。

本次许可核定该项目年取水量为1825万立方米，取水地点为南安市沿海三镇供水工程顶厝加压泵站分水点（东经118°25'30"，北纬24°49'35"）；后桥水库原水输水管道官桥第二水厂分水点（东经118°25'41"，北纬24°49'38"）；水源类型为地表水，取水用途为制水供水，取水保证率为97%。

三、本项目取水地点的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要求。

供水区用水户的生活污水纳入镇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水厂生产废水通过项目配套的回用系统处理后，全部用于厂内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放量2069.6m³/a，经三格化粪池预处理，回用于厂区绿化。

四、你公司应按照水资源论证报告中设计的取水计量方案安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要求的计量设施，请严格按照附件《取水计量管理注意事项》要求，加强设施运行维护，确保计量数据准确、连续、有效，全周期运行符合国家法规及水利行业技术标准。

五、你公司应加强取用水和节水管理，絮凝沉淀池排泥水及滤池反冲洗废水应当回收利用，严格落实各项节水措施；做好引水管道的日常防渗防漏和维修养护工作。

六、你公司应按照取用水相关要求履行计划用水管理，按规

定填报用水统计调查报表，定期上传取水计量现场照片，依法缴纳水资源税。

七、你公司取水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统一调度，遇到重大旱情以及其他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应当服从本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做出的限制取水决定。

八、供水工程建成并试运行30日后，请按相关规定及时向我局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核发手续。可按照告知承诺制要求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我局当场核发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并在三个月内就承诺事项到现场检查。

九、该项目的取水规模、地点及用途等若发生重大变更，应重新向我局申请取水许可。

十、如对本决定不服，你公司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南安市人民政府或泉州市水利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取水计量管理注意事项》
南安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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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取水计量管理注意事项

（试行）

一、计量方式
除灌区、生态补水、疏干排水、水资源配置工程，在不具备管道计量的条件下，可以使用渠道计量，其余取水单位（包含养殖）原则上应选用管道计量。

二、计量设施

禁止使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作为长期计量设施。取水量达到规模以上的，应安装取用水在线计量设施，并将计量数据实时传输到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数据接收平台。

三、计量地点

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其计量设施原则上应安装在取水口，如取水口不具备计量安装条件，应在水资源论证报告的取水计量设计章节中明确不具备计量安装条件的原因，并附相关佐证，水资源论证报告经技术审查通过后，可安装在进厂口。取水单位有多个水源或者多个取水口的，应分别安装计量设施。

四、安装位置

1.管道流量计应布设在直管段且不易发生淤积的断面，计量断面应处于满管流状态、无气泡。管道流量计安装位置前直管段长度宜大于管径的10倍，后直管段长度宜大于管径的5倍。管道流量计不宜安装在管道转弯处、接口、阀门处、下行管段。

2.渠道流量计应安装在渠道顺直、流态稳定、无沙洲、无崩岸、无回流、无死水的断面处。渠道流量计安装的前顺直渠段长度应大于渠道最大流量时水面宽度的3倍。因条件限制，渠道流量计只能安装在水工建筑物上游时，安装位置前顺直渠段的长度应大于渠道最大流量时水面宽度的5倍。

五、规模取水单位在线计量传输设施要求

1.规模以上取水单位在计量设施选型时应选择具备RS-485接口的流量计，不得使用机械水表，以满足省水资源管理系统对数据接入的要求。共享计量设施只能采用4～20mA传输数据时，须确保时段流量数据换算结果误差不超过1%。

2.新建或改造取水在线监测站点所使用的遥测终端（即RTU）须取得《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SL/T 427-2021）检测报告，并将检测报告上传至省水资源管理平台备查。RTU应能存储12个月（5min采集时间间隔计算）以上的数据，可现场或远程进行数据读取。

3.监测数据必须直传福建省水资源平台，不得通过第三方服务器中转；RTU只采用市电供电的，如存在供电不稳定情况，须增加蓄电池、充电器、太阳能板等备用电源。

4.在线计量安装技术难度较大的站点，经地方水利部门申请，省水利信息中心可安排人员赴现场指导。

六、计量设施校准

新安装的计量设施，属于《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23）规定需要实行周期校准的，应进行现场校准，校准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在后期使用过程中，计量设施应按照《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23）有关规定实行周期校准。

七、计量设施验收

未按规范安装计量设施或者规模取水单位在线计量数据质量不合格的，取水许可核发取水工程现场核验不予通过，取水许可证不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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